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吨医药中间体（磺胺地索辛、二氯物、对苯二甲醛、D-酯、别嘌醇、六氟异丙醇）项目

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技术咨询意见
2016年12月25日，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在灌南县城主持召开了《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吨医药中间体（磺胺地索辛、二氯物、对苯二甲醛、D-酯、别嘌醇、六氟异丙醇）项目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报告”）技术咨询会。参加会议的有灌南县环保局、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南京川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技术支持单位）等代表共9人，并邀请3名专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专家组负责技术评审。与会专家在勘察企业生产现场后，共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概况及评估报告主要内容的介绍，从选址、产业政策、污染防治措施、总量控制、风险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技术咨询意见如下：
一、评估报告编制质量
评审认为：自查项目的产业政策、选址均符合现行规定要求。评估报告内容较为全面、篇章设置齐全，反映出企业自查项目的建设现状，对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较为可靠，提出的总量控制指标合理、平衡途径可行，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制度的分析评价较为准确，结论总体可信。评估报告经修改完善后，同意江苏宝盛龙城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吨医药中间体 （磺胺地索辛、二氯物、对苯二甲醛、D-酯、别嘌醇、六氟异丙醇）项目按“三个一批”要求予以登记并录入一企一档环境管理数据库，纳入正常环境管理。
二、评估报告在修改完善过程中请注意以下问题：
1、核实各产品生产线上副产来源、去向及作为副产的依据。完善设备清单（关注共用生产线的设备清单）。

2、进一步核算各类污染物产排量，关注危险固废的产生量。核准污染源评价标准，完善污染防治措施及运行情况。

3、规范污染源检测报告，细化污染源达标排放分析，核实环境保护目标，完善总量控制和环境监测计划。
专家组成员：蔡继红  姜玲  路学军
评审日期：二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




PAGE  
第 1 页 共 1 页

